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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大校发〔2014〕100 号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关于印发《聊城大学教职工进修学习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现将《聊城大学教职工进修学习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聊城大学 

2014 年 7 月 8 日 

 

 

聊 城 大 学 文 件 



 

 - 2 - 

 聊城大学教职工进修学习 
管理办法 

 

   为进一步提高教职工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，提升学校

人力资源综合实力，根据《聊城大学关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

的意见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一、进修形式   

    1.学历学位教育：攻读博士、硕士学位研究生，按培养

方式分定向培养、非定向培养。 

    2.博士后研究：指具有博士学位的教职工进入博士后流

动站（工作站）进行科学研究。 

3.专任教师业务进修：访问学者、骨干教师培训等。 

4.其他进修学习：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人员、管理岗

位人员、工勤技能岗位人员的进修学习和培训。 

二、审批手续 

1.个人申请。参加进修学习的教职工须提交书面申请，

填写《聊城大学教师继续教育申请登记表》，报所在单位。  

2.单位推荐。各单位根据学科建设、教学科研的实际需

要和本单位进修学习计划，按照相关条件要求，对申请人员

的基本情况进行审核，提出推荐意见，将登记表报送人事处。

科级及以上干部、专职辅导员需经组织部审批同意后再将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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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表报送人事处。 

3.受理审批。人事处受理教职工进修学习审批事宜。学

校不受理未纳入院、部进修学习计划的申请。 

4.办理手续。被批准参加进修学习的教职工，离校前须

到人事处办理签订协议等相关手续。 

三、学习期间相关费用 

（一）生活补助 

1.攻读定向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人员，学习期间不转

出人事关系，工资停发。在其规定学制年限内，每月由学校

发放生活补助，生活补助参照同岗位在职人员的工资数额。

岗位基础绩效和年功绩效不再发放。 

学习超过规定学制年限满半年未满一年的，按 80%的比

例发放生活补助；满一年及以上的，按每满一年减少 30%的

比例发放生活补助；满三年及以上的，停发生活补助。 

2.其他脱产进修学习超过六个月（含六个月）的教职工，

参照本条上述办法执行。 

（二）其他费用 

1.攻读定向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人员，学习结束获得

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回校报到上岗后，学校报销

学习期间从聊城到其攻读博士学位所在城市间的交通费（共

4 次往返）,报销总额上限人民币 2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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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校上岗时，如果达到我校引进人才优秀博士条件，享

有和届时引进博士同等待遇，除每月学校发放的生活补助

外，学校根据届时引进人才的引进费标准，一次性补齐与生

活补助差额的部分。 

学校提供科研启动费理工科每人 8 万元、文科每人 6 万

元。 

2.进修学习属国家、省确定的合作培养项目和基金项目

的，学习结束回校报到上岗后，用于进修学习的培训费、住

宿费、交通费、复印费等在相关项目资助额度的限额内予以

报销。 

3.学校批准的其他形式进修学习培训费用由学校承担，

学校为其报销由培训单位所规定安排的培训费、住宿费以及

一次从聊城到其培训所在城市间的往返路费；学院（部）计

划内安排进修的，培训费和住宿费由学校、所在单位按 1：1

共同承担，学校为其报销一次往返路费。    

4.经批准自费参加合作研究的教职工，报销一次往返路

费，其他费用自理。  

    5.本条报销费用需符合学校有关财务管理规定。 

四、进修管理 

1.教职工参加进修学习须履行规定的报批手续，不办理

手续的，一切费用自理，且按学校岗位管理和考勤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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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。 

2.教职工在国内进修学习六个月以上（含六个月）者，

必须与学校签订进修协议书。 

3.教职工参加进修学习后，严格执行协议规定的服务

期，攻读博士、博士后和国际进修访学的教职工，服务期为

五年；其它国内进修服务期为三年。以上服务期均应自获得

相应毕（结）业证书并返校报到之日算起。原有服务期未完

成的，应与新服务期合并计算。未履行完进修协议内容即调

离、辞聘或辞职的，应按照协议承担违约责任。 

4.攻读定向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人员、做博士后研究

的人员应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工作，在国家规定（以有关文件

为准）和录取单位要求（以招生简章等为准）的脱产时间内

必须脱产学习，按期取得博士毕业证、学位证或博士后证书

回校报到上岗。 

学校对进修学习延期回校的，从严管理，严格审批手续。

因故不能按期返校报到的教职工，应提前两个月向所在单位

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所在单位批准后，送人事处审核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人事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 

 - 6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聊城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月 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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